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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普金融办〔2021〕27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章宏斌

 

凯京融资租赁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： 

你司《凯京融资租赁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事

项的申请书》收悉。根据《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》及《融

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银保监发[2020]22号）、《关于进一

步促进本市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、典当等三类机构规范健康发展强

化事中事后监管的若干意见》（沪金规[2019]1号）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行业监管制度有关规定，现函复如下： 

一、你司成立于2016年5月26日，目前注册地在上海市普陀区曹

杨路2009弄68号1606-A室，最近一次监管评级等次为B级；经研究，

原则同意你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世伟。 

二、请你司收到本函后 3 个月内，及时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

理相关变更（备案）手续，并在完成有关变更（备案）手续后 5 个

工作日内，登录“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”及本市融资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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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修改相关信息、进行变更备案。 

三、你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行业监管制度要求，依法

合规经营，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，及时报送相关经营信息，切

实服务实体经济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普陀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 

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27 日印发 


